岳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岳南)食药监药行罚[2019]06号
被处罚单位: 岳阳市南湖新区宝鑫康祥大药房

地址：岳阳市南湖新区滨水翡丽城1栋105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602MA4L18DN1B         
药品经营许可证编号：湘CA73010029

法定代表人：廖四新 
关于岳阳市南湖新区宝鑫康祥大药房未按说明书要求储存药品案已调查终结，经我局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合议后，于2019年6月9日向被处罚单位发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被处罚单位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被处罚单位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被处罚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提出陈述和申辩。
2019年5月13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岳阳市南湖新区宝鑫康祥大药房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药房经营的“抗病毒胶囊”（标示生产厂家：吉林福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批号：181202）存放在常温处，但该产品说明书标示贮藏要求为：密闭，于阴凉干燥处保存（不超过20℃），该药房温湿度计显示室温为28℃，我局于2019年3月4日对当事人类似行为下达过《责令整改通知书》，逾期仍未改正。对于以上事实，有如下证据佐证：

1、《现场检查笔录》证明该单位经营的“抗病毒胶囊”放置在常温区的事实。

     2、实物照片证明该药品说明书标示贮藏要求为：密闭，置阴凉干燥处保存（不超过20℃）的事实。

     3、《责令整改通知书》证明当事人曾未按药品说明书要求储存药品。

《现场检查笔录》和《询问调查笔录》与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该单位逾期没有改正，未按说明书要求储存药品，仍将贮藏要求为：密封，置阴凉干燥处保存（不超过20℃）的药品“抗病毒胶囊”放置在常温区。

《药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证明该单位为合法的法人主体。

综上所述，本局认为岳阳市南湖新区泰安大药房逾期没有改正，仍未按药品说明书要求储存药品的行为，违反了《湖南省药品和医疗器械流通监督管理条例》第十条“药品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以及从事药品物流业务的企业运输、储存药品应当按照产品说明书的要求进行，具备相应的阴凉、冷藏、避光、通风、防冻、防潮、防虫、防尘、防鼠设施等条件及温度、湿度控制设备，并建立药品监测、养护记录。”的规定。依据《湖南省药品和医疗器械流通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之一，不按照产品标准和说明书的要求运输、储存药品、安排患有传染病及其他可能污染药品的人员从事直接接触药品工作的，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的规定，应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处以罚款2000元。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履行上述处罚决定，并将罚款缴至银行（执收单位编码：30301，执收单位名称：岳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收款人全称：岳阳市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账号：48001620066052500183，收款人开户银行：建设银行岳阳市东茅岭支行）。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经催告后仍不履行的，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者岳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六个月内依法向岳阳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岳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南湖新区分局
             　　　　　　　　2019年6月13日
